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金民二初字第 7693 号

原告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丹。

委托代理人袁珺，河南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大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雪茵。

委托代理人郭昌贵，男，汉族，1983 年 8 月 6 日出生，系

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

法定代表人王迪。

委托代理人赵怡、杨新涛，河南先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大

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

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2014）金民二初字第 7693 号判决，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该院作出（2014）郑民四终字第 1258 号裁定，撤销

本院（2014）金民二初字第 7693 号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

重新受理后，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洛阳龙门博物馆为被

告，并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

人袁珺，被告大明公司委托代理人郭昌贵，被告洛阳龙门博物

馆委托代理人赵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 年 11 月底，被告联系原告，称受洛阳龙

门博物馆委托代理招标龙门石窟环境研究展示中心室内外装修

项目，邀请原告投标，原告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向被告交纳了投标保证金 25 万元，并购买标书一份。被

告称将于 2011 年 12 月份开标，但迄今为止未通知原告是否中

标。但该工程在 2012 年初已由多家施工单位进驻施工。依照被

告招标文件第 3.4.4 条之约定“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将尽快退还（无息），最迟不超过规定的中标人与招标人签订

合同后 5 个工作日”。依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招标项目设有投标保证金的，

应当在投标有效期满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

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在投标有效期满前确定中标人的，应当在

确定中标人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现该工程已由深圳鹏润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进驻施工

近两年之久，而被告至今仍推脱拒不退还原告的投标保证金。

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所缴纳的投标保

证金 25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大明公司辩称，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室内

外装修项目Ⅰ、Ⅱ标段的招标人是洛阳龙门博物馆；被告只是

受招标人的委托，只是招标代理机构；收取并转交投标保证金

给招标人是代理合同内容之一；原告中标后被告已将原告的投

标保证金转交给招标人；被告与招标人之间的代理合同已终

止；原告依据《河南省招标法实施办法》第 47 条之规定，是招

标人应退还其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而被告只是代

理人，不是招标人，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起

诉被告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护被告

合法权益。

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辩称，一、原告存在应当没收投标保

证金的情形。1、原告中标但没有与被告签订施工合同，依照施

工招标文件第 3.4.6 条第（3）项的规定，原告交纳的保证金应



当没收。2、原告提供虚假材料。《进豫备案介绍信》是招标文

件规定的投标人必须提交的资料之一，原告未提交，但却在投

标函中声明其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

准确，属于提供虚假材料，依照施工招标文件第 3.4.6 条第

（3）项的规定，应当没收保证金。二、被告大明公司未向被告

交付投标保证金，根据招标文件，所有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都

由被告大明公司收取，处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转为招标代理费

和标底编制费外，其他未中标的人的保证金由被告大明公司退

还。被告大明公司未向被告交付保证金，被告没有收到保证

金，故无返还义务。三、原告请求返还投标保证金对被告而言

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 2011 年 11 月 27 日交纳投标保证金，

并于 12 月 15 日中标，此后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返还投标保

证金，至今早已超出 2 年的诉讼时效。尽管原告立案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3 日，但当时原告并未起诉被告，因此，原告对

被告丧失时效利益。四、法院追加洛阳龙门博物馆为被告理由

不足。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电子转账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转账 25 万元保证

金；2、收据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保证金；

3、施工招标文件一套，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招标关系；

4、授权委托书一份、车票一张，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

利；

5、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与其他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被告大明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招标代理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受洛阳龙门博物馆的委

托代理招标；



2、招标文件一份，证明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工

程的招标人是洛阳龙门博物馆，该文件对如何退还、是否退还

保证金有明确约定；

3、报名表一份、原告投标文件一份，证明原告在龙门石窟

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室内外装修项目中报名并投标的事实；

4、中标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在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

示中心室内外装修项目Ⅱ标段最终中标的事实；

5、收到条一份，证明招标人收到被告转交的原告保证金

25 万元的事实；

6、证明一份，证明保证金被招标人没收的事实。

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

证据：

1、招标文件。证明外省施工企业进豫投标，应备案并领取

备案介绍信并在投标时提交；投标人中标后其交纳的投标保证

金转为招标代理费和标底编制费；中标人不签订施工合同、或

提供虚假材料的没收投标保证金；

2、投标文件。证明原告投标时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

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并承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交

纳招标代理服务费和标底编制费；

3、中标通知书，证明原告中标，被告发出中标通知。

经审理查明，2011 年 10 月 25 日，被告大明公司与被告洛

阳龙门博物馆签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一份，约定被告

洛阳龙门博物馆委托被告大明公司为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

示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室

内外装饰工程）、设备（消防安装工程）招标代理工作。被告

大明公司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下列工作：……⑦拟写中

标通知书；⑧把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转交给招标人……。后原



告报名参加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室内外装修项目的

投标工作。

2011 年 11 月 29 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大明公司支

付 25 万元投标保证金，被告大明公司向原告出具收到条一份，

载明收到该 25 万元保证金。

2011 年 12 月 10 日，原告向洛阳龙门博物馆发出投标文

件。

2011 年 12 月 15 日，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出具了中标通知

书。

同日，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与案外人江苏和平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称不知其中标并否认收到

该《中标通知书》。

2012 年 1 月 17 日，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向被告大明公司

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其收到被告转交的Ⅱ标段中标人（即原

告）投标保证金 25 万元。

2013 年 12 月 20 日，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出具证明一份，

载明原告为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室内外装修项目的

中标人，并载明系因原告放弃与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签订合

同，原告的 25 万元投标保证金被没收，该份证明中被告洛阳龙

门博物馆亦声明被告大明公司早已把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转

交该馆。

在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发布的招标文件第 7.2 条中载明：

招标人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

通知未中标的投标人。第 7.4.1 条载明：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天内，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

标文件签订书面合同，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招标人

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第 7.4.2 条载明：



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招标人向

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后原告以被告未通知原告是否中标，且该工程已由案外人

进驻施工为由，向被告要求退还保证金，并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发布的招标文件，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原告根据该招标文件进行了投标，该招

标文件对原、被告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

开标后，确定原告为中标人，但却未向原告发出中标通知，并

在确定原告为中标人的当日又与案外人签订施工合同，被告洛

阳龙门博物馆称系原告拒绝签订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故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按照招标文件第

7.4.2 条规定，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作为招标人无正当理由拒

签合同的，应将原告交纳的 25 万元投标保证金予以退还，故原

告请求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退还投标保证金 25 万元的诉讼请

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大明公司受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委托

为龙门石窟环境保护研究展示中心装修工程代理招标工作，系

招标工作的代理人，且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也认可确定了原告

为中标人，并收到被告大明公司向其转交的保证金，被告已完

成了招标代理义务，原告请求被告大明公司返还其所交纳的投

标保证金，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的辩称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

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保证金 25 万元；

二、驳回原告苏州市谨业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50 元，由被告洛阳龙门博物馆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

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审判长 刘美丽

审判员 张 岩

审判员 王盼盼

二〇一五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屈雅博


